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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社宣发[2020]10 号 
 

关于公布“浙江省中华职业教育科研 

项目结题验收实施细则”的通知 
 

各项目管理单位、项目负责人： 

为加强浙江省中华职业教育科研项目结题工作，根据

“浙江省中华职业教育科研项目管理办法”（浙社发[2020]1

号）中第六章绩效评价与结题验收要求实施。现将“浙江

省中华职业教育科研项目结题验收实施细则”公布如下。 

一、验收申请 

项目主持人在“浙江省中华职业教育科研项目管理系统”

中提交《浙江省中华职业教育科研项目结题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

和相关结题资料。 

二、验收方法 

    资料初审同意后，申请人可自行选择下列方法之一进行

结题验收评审。 

1、申请免于鉴定的项目（项目成果为合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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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管理规定第 17 条、第 18 条办理。但须同时满足项

目立项协议书中的成果要求。 

（1）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在公开刊物上发表 1 篇及以上

论文、或由省中华职业教育社结集公开出版的研究成果集上

发表两篇及以上论文的科研项目可免于鉴定。发表的论文以

出刊为准，且须在发表刊物中注明 “项目来源和项目批准号”

等信息，项目负责人至少有一篇论文为第一作者。获得设区

市政府、教育行政部门或科研管理部门二等奖及以上，省政

府、省教育行政部门或科研管理部门三等奖及以上，或被省

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厅级以上行政部门采纳的成果可免于鉴

定。 

（2）免于鉴定的项目须提供相关符合条件的原件或加

盖基层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公章的复印件一份，在省中华职业

教育社宣传教育委员会备案后办理结题手续。 

2、自评成绩合格，研究成果一般。 

邮寄评审资料一式三份（含存档），由秘书处统一组织专

家验收评审，专家费用由秘书处统一安排支出，验收通过后

发给结题证书。 

3、自评成绩较好，在良、优等级，可申请所在单位科研

管理部门正式验收评审。 

评审工作可以申请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组织，验收评

审专家要求 3-5 名，验收评审组长应正高职称，项目主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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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单位专家回避参加，验收评审专家名单应事先经浙江省

中华职业教育社宣传教育委员会秘书处同意批准，相关费用

由组织者自行承担。验收评审结束一周内，将评审意见和资

料报秘书处，经确认后发给结题证书。 

4、自评成绩较好，在良、优等级，申请由秘书处统一组

织的验收评审。 

秘书处根据待审项目情况邀请专家集中评审。评审地点

原则上在杭州，评审专家等相关费用由项目申请人直接支付，

评审后发给结题证书。 

验收方法： 

（1）课题负责人（或代表）介绍研究情况（10 分钟） 

（2）专家提问（5 分钟） 

（3）专家点评等 15 分钟。 

相关要求： 

（1）用 PPT 进行项目研究情况汇报（建议 12 张以内） 

    （2）资料装订一式 5 份（简装、专家评审用） 

    （3）项目组应提前十分钟到达现场，每个项目验收评审

时间为 30分钟 

    （4）课题组参加汇报人数不限，每一个项目应指定一位

汇报人员，可旁听其他项目汇报过程，其他有需要观摩的项

目人员也可以参加。 

5、自评成绩很好，准备申请相关教科研奖项成果的，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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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正式申请成果等级评审。 

经同意后可申请项目鉴定。成果鉴定组原则上由五位及

以上专家组成，超过五位时须呈单数。鉴定专家须具有高级

专业技术职务。采取通讯鉴定方式的，鉴定专家分别给出个

人书面鉴定意见、分项评定成果等级，采取会议鉴定方式的，

由鉴定组专家集体评议，鉴定组将集体形成的综合性鉴定意

见（水平评价），鉴定结果报秘书处。 

具体实施方法，请项目组预先和秘书处协商后安排。 

5、项目结题验收结果 

结题验收的结果分为四种等级：优、良、合格、不合

格。项目结题评价评为“优”的项目，给予适当经费补

助。 

本规定自 2021 年 1 月开始试行，执行中的相关问题请

及时和秘书处联系。 

 

 

 


